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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许可公示的差异、问题与优化策略

□　耿慧志，胡淑芬，陈乃栋

[摘　要]规划许可公示是公众在规划实施阶段参与决策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梳理各地规划许可公示的类型和时间点选择、

公示的内容深度和图纸精度、公示的渠道和意见征集方式，以及各地在规划许可公示的意见采信等方面的做法及差异；其次，

指出当前规划许可公示存在法律法规依据不充分、利害关系人缺乏界定标准、内容可读性不佳且深度不足、渠道缺少针对性

选择及采信流于形式等问题；最后，从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明确利害关系人界定标准、规范和深化规划许可公示内容、采用

多样化公示渠道及购买第三方服务5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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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ning permission publicit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hase. Firstly,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practic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regions in the selection of types and 
timing of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publicity, the content depth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drawings, the way of publicity and the way of 
soliciting opinions, and the situ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cceptance. The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laws and regulatory basis, lack of defined standards for stakeholders, poor readability and depth of content, lack of 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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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epening the content of publicity, adopting various publicity channels, and purchasing third-party services.
[Key words]  Planning permission, Publicity, Differences, Problem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既包括新的规划许可公示，也包括已

有规划许可变更的公示。同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出让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的申请过程中，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修建性详细规

划也需要公示。

规划许可公示的操作流程包括信息公开、征求意

见、回复意见、采信意见及公布结果：①信息公开，

指对于需要公示的内容，规划主管部门在做出规划许

可决定前将相关信息向公众公布；②征求意见，指在

公示期间，规划主管部门将公示内容通知利害关系人

并征集意见；③回复意见，指对公众意见进行回复，

规划公示是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是各级

政府推行政务公开、民主决策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大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重要性

愈发凸显。在规划公示实际操作过程中，象征性公示、

选择性公示时有发生，规划公示在一些地区往往流于形

式 [1]。同时，已有的规划公示文献研究主要关注规划编

制阶段的成果公示，而社会矛盾更加集中的规划实施阶

段的许可公示却常常被忽视 [2-3]。

1规划许可公示的内容构成和操作流程

规划许可公示为“一书三证”的公示，即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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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争议较大的内容或应公众的申请召

开听证会或座谈会，进一步协调公众意

见；④采信意见，指将收集到的公众意

见及意见的采纳情况作为许可报送的辅

助材料；⑤公布结果，指公布包括公众

意见处理情况等在内的许可决策，并继

续接受公众监督。

规划许可公示包括批前公示和批后

公示。相较而言，批前公示对公众参与

规划实施决策更加重要，能有效避免规

划实施决策的失误。批后公示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归为事后告知，有利于规划实

施的公众监督。

2规划许可公示的各地差异

近年来我国规划许可公示制度发展

迅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

以来，各地都实施了规划许可公示。笔者

对我国设市城市的规划许可公示情况进行

了网络查阅，共调查了84个城市①。

调查发现，各地实施规划许可公示

所涉及的公示事项覆盖面、公示专栏的

易见性和公示内容的深度等都存在显著

差异。总的来说，规划许可公示在直辖市、

首府城市实施的普及度和覆盖面要好于

地级市与县级市，绝大多数直辖市和首

府城市在规划主管部门网站设有规划许

可公示专栏(表1)。

2.1公示的类型和时间点选择

从规划许可公示的类型看，选址意

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公示较为普遍，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和许可变更的公示相对较少。

从公示时间点来看，多数城市仅限于批

后公示，忽略了以征询和采纳公众意见

为主的批前公示。一些城市的规划许可

公示涵盖了多种许可类型和完整的批前

批后阶段，如济南市、兰州市等，但也

有一些城市的规划许可公示仅涉及少数

的规划许可类型，有的仅有批前公示，

有的只有批后公示，如石家庄市、成都

市等(表 2)。

2.2公示的内容深度和图纸精度

(1)规划许可公示的内容深度。

由于缺少对规划许可公示内容深度

的明确要求，各地规划许可公示的实际

做法存在较大差异。项目名称、图纸信息、

建设单位、项目地址、公示期限、现场

公示地点和反馈意见接收途径等是批前

公示最基本的公示内容。而部分城市的

批前公示除上述基本内容外，还进行了

调整优化。例如，上海市在规划许可公

示页面顶端配置了公示内容的语音朗读

功能，使居民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广

州市在建设工程批前公示环节提供项目

地理位置地图查询，公众可通过公示页

面的链接查看项目的位置；石家庄市对

部分规划许可公示附有信息量更大、可

读性更高的 AUTOCAD格式图纸。在批

后公示方面，一些城市将一段时期内所

有需要公示的规划许可以列表形式批量

公布(如天津市、合肥市、福州市等)，

包含的内容较少；一些城市则直接公布

电子版规划许可证及相关图件，内容信

息更加丰富。

(2)规划许可公示的图纸精度。

公示图纸的辨别度决定了公示主体

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有效性。石家庄市和

长沙市在部分许可公示中采用纸质文件

扫描件作为公示文件，清晰度较低；新

乐市采用公示现场所摄照片作为公示文

件，文字和许可证内容难以辨认。相较

城市

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

许可变更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或修建性详细规划

批前 批后 批前 批后 批前 批后 批前 批后 批前 批后 批前 批后

济南市 √ √ √ √ √ √ √ √ — √ √ —

兰州市 √ √ — √ — √ — — √ — √ √

石家庄市 — — — √ — √ — — — — √ —

成都市 — √ — √ — √ — — — — — —

表2   4个省 (自治区 )首府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网站的规划许可公示情况

注：“√”表示在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网站有该类型规划许可公示，“—”表示在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网站没有该类型
规划许可公示。

规划许可公示

类型
公示时间点

各级别城市规划许可公示的数量

直辖市 省(自治区 )首府城市 地级市 县级市

选址意见书 批前 2 8 4 6

批后 3 15 14 7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批前 1 3 3 2

批后 3 21 13 7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批前 2 7 6 3

批后 3 19 14 10

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

批前 0 1 0 0

批后 2 4 2 4

许可变更 批前 2 6 5 4

批后 0 2 0 1

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或修建性

详细规划

批前 4 14 14 10

批后 2 7 3 5

表 1  各级别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网站的规划许可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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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贵阳市规划许可公示所附图纸为

可分图层查看的高清PDF文件，辨别度

更高；上海市、武汉市及济南市等的规

划许可公示图纸可在新标签页或新窗口

打开查看原图，辨别度也比较高。

2.3公示的渠道和意见征集方式

(1)规划许可公示的渠道。

规划许可公示的渠道关系到能否将

公示信息有效传达至利害关系人。多数城

市主要通过规划主管部门网站进行公示，

部分城市通过项目施工现场、规划主管部

门办公地点、规划展示馆、当地知名纸媒

等进行公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传

媒的发展，微信、微博等新的公示渠道也

逐渐被采用。

(2)意见征集方式。

意见征集是决定规划许可公示制度

实施效果的重要环节。目前使用最为广

泛的意见征集方式是邮寄和电话反馈，

传真和电子邮箱也较常用。部分城市的

意见征集方式独具特色，如上海市专门

设置接待处接收意见；广州市在公示网

站的规划许可批前公示页面提供意见征

集链接，利害关系人不仅可以直接在线

反馈意见，还可以通过手机扫描网页提

供的二维码反馈意见；长沙市规划许可

公示网页开放了评论功能；遵义市规划

许可公示网页开放了在线留言功能，但

只有通过工作人员审核的留言才能在列

表显示。

在意见征集对象方面，住建部《关

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提出在规

划许可公示时，应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规定的意见

征集对象不尽相同。例如，南宁市和长

沙市明确了只有利害关系人才是意见征

集的对象；济南市和兰州市除了规定利

害关系人才是意见征集的对象，还要求

利害关系人提供房产证、土地证和购房

合同等证明材料；沈阳市和武汉市对规

划许可公示意见征集对象的表述是“对

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有关单

位或个人”；其他城市或是没有提及公

示意见征集对象，或只是明确“向全社

会征集意见”。

2.4公示的意见采信情况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相关法规都规定

应对利害关系人意见进行及时的处理和回

复，并将公众意见和反馈作为审批的重要

材料进行上报。但是，部分城市不向公众

公布规划许可公示内容，不直接回复提出

意见的组织/个人，公众常常无法了解公

示意见的采信情况。整体上看，绝大多数

城市没有公布意见采信情况，在直辖市和

首府城市中，仅北京市公布了规划许可公

示的采信情况，但公布的数量也很少。

此外，规划许可公示(尤其是批前

公示)有规定的公示期限，各地对规划许

可公示期结束后是否继续显示公示内容

的做法也存在差异。例如，北京市、重

庆市、济南市在公示期结束后便不再显

示相关内容；部分城市在公示期结束后

仍公开相关内容，但公众无法反馈意见。

3规划许可公示存在的问题

3.1法律法规依据尚不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住建部于

2013年印发的《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

的规定》，以及自然资源部于2019年印

发的《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指引》都是规划许可公示制度实施的重

要法规依据。其中，《城乡规划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对规划许可公示

的公开内容、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

开主体、公开渠道、公开对象、公开方

式和公开层级等方面内容提出了明确要

求。但是，这些法规文件对规划许可公

示的相关规定基本为概略性的要求，未

对规划许可公示应该公示哪些内容、以

什么形式公示、公示多久及如何处理收

集到的意见等内容做出具体规定，导致

各地在实施操作中无章可循 [4]，这既影

响了规划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也损害了

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3.2缺乏界定利害关系人的标准

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是规划许可公

示的主要目的。2008年建设部颁布的《关

于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的指导意见》

规定“制定有关配套法规、依法界定‘利

害关系人’，作为修改详细规划时征求

意见的对象，并明确征求利害关系人意

见的方式、方法，以及处理意见的具体

办法”。但是对利害关系人进行界定的

配套法规至今仍未出台，配套法规的缺

失导致对利害关系人的界定缺乏权威标

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引起纠纷。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等明确规定了医院、

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

半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对排

水和通风等方面的相邻关系进行了原则

性规定，《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等技术标准也规

定了基于气候分区的日照标准。虽然这

些技术规定内容都可以作为确定利害关

系人的参考依据，但是明确利害关系人

界定标准的配套法规仍是不可或缺的。

3.3内容简单，可读性不佳且深度

不足

目前规划许可公示提供的许可信息

十分有限，且大多是原则性内容和简单

说明，导致公众难以从中获取有效的、

有深度的信息[5]。

一方面，规划许可公示内容常常过

于专业，提供的都是专业的规划图纸，

缺少必要的标注和解释说明，普通公众

很难读懂 [6]。另一方面，一些必要的图

纸又常常缺失，如大多数规划许可公示

仅展示总平面图和效果图，缺少日照分

析图等，公众关注的有无遮挡光线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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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无法获得。

以规划许可公示的地理信息为例，

我国大多数城市仅公示项目区位图，而

与空间地域相关联或是依赖地理信息系

统的地图浏览有待加强 [7]；规划许可审

批是一个动态过程，相同地块可能会经

历多次许可审批，一次许可审批中也可

能存在多次修改，将这些信息按时间序

列进行公示更有利于公众查询，但我国

多数城市仅将所有公示许可按发布时间

进行简单排序，无法查看同一地块发生

的多次规划许可审批情况。

3.4公示渠道缺少契合项目特性的

选择

从各地规划许可公示的情况看，政

府网站是当前最常采用的公示渠道，其

能够全面展示规划许可信息，具有覆盖

人群广、获取信息成本低且意见反馈较

便利的优势。同时，项目现场也是较常

被采用的公示渠道。

除政府网站和项目现场外，规划许

可公示还可以选择地方媒体、规划展馆

等固定场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以及听证会/发布会及社区通告/入户调

查等公示渠道。这些公示渠道各有特点，

地方媒体公示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大，

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规划展馆等固定

场所公示可以采用模型、多媒体和解说

等多种手段，展示和宣传效果较好，互

动性强；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公示

具备较高的效率和互动性；听证会/发

布会和社区通告/入户调查的针对性强、

信息传达程度高、公众参与程度高(表3)。

不同的公示渠道适用于不同的项目

类型，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适合采

用社区通告的方式，然而当前规划主管

部门在选择公示渠道时并未根据项目特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

3.5公示采信流于形式

公示采信是规划许可审批的必要环

节，也是公示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按照

规定，采信主体在征集公众意见后应及

时处理和公布结果，并应对没有采纳的

意见予以说明，然而当前的许可公示采

信大多流于形式。

此外，由于规划主管部门作为采信

主体除了负责在现场设置公告牌和意见

征集箱，收集意见反馈的电话、信件和

评论，还需召开协调会和上门走访，规

划主管行政力量有限，疲于应付。由此

产生了由建设单位代为履行项目现场公

示职责的情况，导致采信监管不到位。

个别的公示过程还存在消极处理的

情况。例如，将公告牌放在过高的位置、

隐蔽的角落，或是公告文字过小难以辨

认，以及采用清晰度不佳的公示图片等，

导致公众无法准确地获取公示信息；反

馈电话长期无人接听，对意见反馈设置

复杂的注册或审核程序等障碍，这些都

严重影响了公示采信的成效。

4规划许可公示的优化策略

4.1加强省(自治区)、市、县级的

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和细化规划

许可公示要求

规划许可公示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

法规制度保障，目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国家部委颁发的规范性文件等对公

示内容和程序缺少具有指导性的详细规

定。各省(自治区)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基于自身特点制定省(自治区)级

层面的配套法规，对规划许可公示的内

容和程序进行细化。在此基础上，各市、

县也需要制定和颁布配套法规文件。

首先，对不同类型规划许可的公示

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例如，选址意见书

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内容应

包括建设单位名称、建设项目名称、建

设地点、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和建设规

模等基本情况，同时应标明用地位置、

范围和面积的公示图等；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批前公示公告牌应包括项目概况、

区位图、总平面示意图、效果示意图及

日照影响分析报告等。其次，应当对公

示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最后，应对公

示参与主体的范围、不同项目类型采用

的公示渠道及公示监管要求等内容予以

明确。

4.2依据“权益”和“因果关系”，

明确利害关系人界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读，在规划行政法律关系中，利害

关系人是指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直

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及各类组织[8-9]。

因此，规划行为利害关系人应满足“具

备适当的权益”和“相当的因果关系”

两个条件。在判定某一主体是否为利害

关系人时，首先应确定主体是否拥有“权

益”，再判断“权益”所受的影响与规

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

“具备适当的权益”意味着在规划

许可中，利害关系人具有合法权益，并

公示渠道 政府成本 公众成本 使用频率 针对性 覆盖人群 互动性

网站 * * *** * *** ***

项目现场 * ** *** ** ** **

地方媒体 *** * ** * *** *

规划展馆等固定场所 ** ** * * ** ***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 * * * ** ***

听证会 /发布会 *** *** * *** * ***

社区通告 /入户调查 *** * * *** ** **

注：“*”表示该公示渠道具有相应优势，越多表示优势越强  。

表 3  当前规划许可公示主要渠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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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中的利益应该是足够的 [10]。合法权

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

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对“足够的利益”

进行明确有助于界定利害关系人。例如，

《南京市城乡规划公示办法》(2018)对

利害关系人的定义为“对已有建筑可能

存在一定日照、通风、通行、安全、干

扰等影响及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重大影

响的项目，所涉及相邻权的单位和个人”。

权益所受影响与规划行为之间存在

相当的因果关系是指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在现有条件下，当该规划行为发生时，

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就会受到影响；当该

规划行为不发生时，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就不会受到影响。例如，在拟修建高架

路的规划许可利害关系人判定中，相关

文件规定，对于周边经营者，其权益所

受的损害应是由高架路导致的人流、物

流的减少而引起的，不能是其自身经营

的变化导致的。

4.3规范公示基本内容，探索公示

内容深化路径

在规范公示基本内容方面，需完善

各地规划许可公示制度中对公示内容的

规定，细化明确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公

示内容，并尽可能提供高精度图件。一

方面，公示内容应当“去专业化”[11]，

以向公众提供详实的规划许可相关背景

介绍为主，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通俗

易懂地进行项目情况、许可依据、相关

指标及规划方案等的介绍与说明；另一

方面，公示内容应重点关注和介绍涉及

公众利益的、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内容，

可以借助易于理解的效果图、模型等方

式帮助公众理解。

在探索公示内容深化路径方面，对

于网络平台公示，应探索通过“空间热键”

检索定位，同时叠加地图，通过道路名称、

地名和项目名等关键字查询信息，为公

众提供高效便捷和易操作的查询功能 [7]；

在空间展示上，通过纳入城市重点区域

的三维数据，将枯燥的二维信息转化为

生动形象的立体场景，帮助公众查询和

理解公示内容。此外，公示主体还应考

虑公布公众意见及相应的回复，强化公

众参与。

4.4采用多样化公示渠道，发挥差异

化优势

不同的公示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

根据建设项目类型选择合适的公示渠道，

可以发挥不同公示渠道的差异化优势，

达到最佳的公示效果。

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网站及建设项

目现场是所有类型的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公示都应该采用的公示渠道。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平台也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公示渠道，且能够

主动推送公示信息。对地方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项目，以及引起广泛关注的争

议性项目可以选择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地

方媒体，规划展览馆和展示厅适用于重

要建设项目的全方位信息公示。引起广

泛关注的化工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

烧厂等大型项目，垃圾转运站、变电站

等邻避设施项目，快速路、高架路等噪

音影响较大的交通工程项目，以及影响

居民住宅楼日照、采光、通风等的建筑

工程项目，应当采取听证会/发布会的

形式进行公示。

此外，对社区居民有重要影响的建

设项目，规划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街道办

事处、社区居委会等有关机构，通过制

作张贴公示牌、向社区送达公示材料或

现场讲解等形式，拓宽公众获取公示信

息的渠道，将规划许可公示渠道向基层

社区延伸(表4)。

4.5购买第三方服务，提高公示专业

化水平

当前由规划主管部门独家完成的许

可公示采信模式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有限的行政力量和对公示消极处理的情

况造成规划许可公示停留在形式化的表

象运作阶段 [12]，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

运行机制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 [13]。规

划许可公示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

务，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委托拥有专

业人员、技术和经验的专门机构来负责

相关工作，以解决规划许可公示效果不

佳的问题。

委托第三方是规划主管部门深化“放

管服”改革要求的体现，委托的具体操

作形式是：规划实施管理批前公示以购

公示渠道 具体形式 适用建设项目的类型

网站 地方政府网站、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所有类型项目的公示，且长期可查阅

项目现场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设置公告牌 所有类型项目的公示

地方媒体 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 对地方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引

起广泛关注的争议性项目的公示

规划展馆等固

定场所

规划展览馆、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展示厅 所有类型项目的公示，重要项目的全

方位公示

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平台

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两微一端”) 所有类型项目的公示，且可主动推送

听证会 /发布

会

听证会 /发布会 引起广泛关注的化工厂、污水处理厂、

垃圾焚烧厂等大型项目的公示；垃圾

转运站、变电站等邻避设施项目的公

示；快速路、高架路等噪音影响较大

的交通工程项目的公示；影响居民住

宅楼日照、采光和通风等的建筑工程

项目的公示

社区通告 /入

户调查

城镇 /乡村社区的公告张贴，居民 /村

民入户调查

垃圾转运站、变电站等邻避设施项目

的公示；影响居民住宅楼日照、采光

和通风等的建设项目的公示

表 4  规划许可各类公示渠道的适用情况



10

买服务的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服务单

位承担规划许可公示相关服务工作；批

后公告牌仍由建设单位按统一的格式设

置，但其监管工作需要纳入购买服务。

委托第三方进行的规划许可公示流程中

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服务单位共同参

与，各司其职(图1)。其中，服务单位

的主要职责包括公示发布阶段的入户调

查和专门送达；现场监管阶段通过不间

断的巡查、拍照、记录等方式做好公示

展板的现场维护和管理工作；意见收集

阶段通过电话记录、电子邮箱和传真等

方式收集公示意见与建议，同时做好现

场引导和解释，并向宣传处报送公示说

明；意见处置阶段做好公开听证会、座

谈会等的会务和记录工作。

此外，为保障制度实施，需要建立

相关保障机制，如服务单位资质规定，

以及保密制度、监督管理机制、应急处

理机制等，以提升规划许可公示的科学

性、规范性。

5结语

规划许可公示制度是公众参与规划

决策的重要途径，应当通过完善法规制

度、界定利害关系人、明确公示内容、

拓宽公示渠道及改进采信环节等优化措

施，逐步改善规划许可公示简单粗放且

流于形式的现实状况，从而提高规划许

可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规划许可公示制

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多方主体的积极参

与，加快规划管理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进

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

[注　释 ]

①查阅的84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 )，27个省 (自治区 )

的首府城市 (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

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

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武汉、长沙、

广州、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

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

齐)、地级市(唐山、大同、包头、大连、

吉林、齐齐哈尔、苏州、宁波、芜湖、厦

门、赣州、青岛、洛阳、襄阳、衡阳、深

圳、柳州、三亚、绵阳、遵义、曲靖、日

喀则、宝鸡、天水、海东、石嘴山、克拉

玛依)及县级市(新乐、古交、新民、德惠、

尚志、张家港、建德、巢湖、福清、瑞金、

莱西、登封、枣阳、浏阳、都江堰、清镇、

安宁、灵武、锡林浩特、廉江、桂平、文

昌、韩城、敦煌、格尔木、喀什，其中西

藏自治区无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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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委托第三方进行的规划许可公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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